
 



 

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

附表二：經費預算 

財團法人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年度經費預算 

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項目 

本年度

預算數 

上年度

預算數 

(A) 

本年度預算與 

上年度預算比較 
備註 

項 款 名稱 增減數 

(B) 

增減比率(%) 

(C)=(B)/(A) 

1  收入      

    孳息收入      

    社會資助      

    政府補助款      

   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     

    其他收入      

        收入合計      

2  成本及費用      

    作業服務 A      

    作業服務 B      

    作業服務 C      

    作業服務 D      

    作業服務 E      

    管理費用      

    募款費用      

        成本及費用合計      

3  業外利益與損失      

4  稅前淨資產變動      

5  其他淨資產變動      

6  所得稅利益(費用)      

7  淨資產變動      

8  期初淨資產餘額      

9  期末淨資產餘額      

製表人：               執行長（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）：          董事長： 

 

編製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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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衛生福利部衛部醫字第1111661554號令修正發布第4、7條條文及第3條條文之附表一、第5條條文之附表四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§4



 



 

1. 收入、成本及費用項目之編列，請視工作計畫預算情形編寫。 

2. 作業服務之內容，應符合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項目，並能與工作計畫之工作項目相

對應。 

3. 經費預算實施地點如涉及境外之國家（地區）者，應於備註欄註明。 

4. 本表應有董事長、執行長（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）及製表人簽名（用印），且不

得為同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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